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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府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委員會 

推動原住民族自治專案計畫 

壹、 計畫緣起 

一、 原住民族基本法(以下稱原基法)第 4 條至第 6 條已針

對原住民族自治制度應有的內涵作出明確規範。其中

第 5 條特別規定，自治權限與財政等相關事項，除以

自治相關法律規範外，亦得準用財政收支劃分法、地

方制度法及其他法律有關縣（市）規定。因此，原基

法所擘劃的原住民族自治制度，是一套包含原基法、

財劃法、地制法及自治相關法律的多種法律規範，以

複合型的法制體系型態，共同構築原住民族自治制度。

因此，依據原基法的規範架構，原住民族自治制度不

能單靠一部法律據以實施，而需透過分流立法的方式

以多種法律共同實踐。 

二、 蔡英文總統於 111 年 3 月 3 日第 17 次原轉會委員會

議裁示： 

(一) 原住民族自治是原運前輩們長期堅持的目標。過去這

幾年來，在政府和族人共同努力下，各族、各部落組

成的組織，陸續參與了山林資源的共管、民族教育的

發展、語言的復振，乃至於長者的照顧和產業的發展

等等，都是原住民族已開啟實質自治的具體證明。 

(二) 過去政府曾經推動過原住民族自治的相關法案，5 次

送請立法院審議都未能通過，可見真正的問題不是在

立法，而是促進各界對原住民族自治的共識，這也是

當下我們應當側重的重點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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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在原轉會第一次委員會議時，我曾裁示，原住民族自

治的基本元素，包括要有明確的空間範圍、自治權限，

以及固定財源。自治的架構，則要由原住民族與政府

對等充分協商後產生。 

(四) 現在，除了持續推動自治法案，原民會也啟動規劃，

將編列經費協助原轉會各族代表委員，邀集族人共同

討論自治的藍圖。在族群內部討論成熟、共識明確的

情況下，我們便會接續落實原住民族自治的政策步伐。 

三、 蘇貞昌院長 110 年 3 月 12 日及 22 日在立法院備詢時

指出，針對原住民族自治等議題，將會採取「分流立

法」的推動方式，更務實而精緻地處理原住民族的各

項議題。 

四、 過去這幾年，在政府和族人共同努力下，以分流立法

逐步落實實質自治已有顯著的成果，比如： 

(一) 各族、各部落組成的組織，陸續參與了山林資源的共

管、民族教育的發展、語言的復振及長者的照顧和產

業的發展。 

(二) 制定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與修正原住民族教育法，為

語言自治及教育自治開展全新的局面。 

(三) 原基法與地制法當中已經有山地鄉長以山地原住民

為限，各級民意機關原住民席次保障機制以及縣市政

府原民機關首長以原住民為限等規範。 

(四) 近年開始推動原住民族土地諮商同意機制、自然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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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管理機制、南島民族論壇、綜合發展基金所實施

的各項民族產業自主發展計畫等工作，都是重要的民

族自治基礎。 

五、 為落實原基法以分流立法實施自治的規定，特提出本

專案計畫，透過分區說明會辦理，讓各縣市行政及立

法機關了解原基法針對自治的規範內容及分流立法

實施實質自治的成果，形成推動的共識。其次，提供

原轉會各族代表委員行政上之協助，透過徵詢、研商

會議或工作坊模式，邀集族人共同討論自治藍圖，並

提出分流立法繼續推動自治的具體規劃。 

貳、 辦理單位： 

一、 主辦機關：原住民族委員會。 

二、 協辦機關：直轄市、縣（市）政府、鄉(鎮、市、區)公

所 

參、 計畫期程： 

自計畫核定之日起至 112 年 9 月 30 日止，分為說明及徵

詢階段，各階段期程如下： 

一、 說明階段：111 年 10 月 24 日至 11 月 23 日，計 2 個

月。 

二、 徵詢階段：111 年 12 月 1 日至 112 年 9 月 30 日，計 10

個月（此階段執行期程依各族群之屬性及地域等差異

而有所不同，最遲辦理期限 112 年 9 月 30 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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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工作事項： 

一、 說明階段 

(一) 由原民會舉辦分區工作說明會，直轄市、縣政府、鄉(鎮、

市、區)公所協辦（表 1），主要說明原基法以多部法律

推動自治的架構，按各級政府自治權限分工，以「分流

立法」方式落實自治的策略與成果。 

(二) 與原轉會委員及相關之直轄市、縣（市）政府、鄉（鎮、

市、區）公所相互交流原住民族自治議題（表 2），以

利委員於未來徵詢時能聚焦探討，有效形成該族之自

治構想與藍圖，並提出具體之自治推動計畫。 

(三) 邀請對象：地方民選公職人員、各地方政府局（處）一

級主管、鄉（鎮、市、區）長及原轉會委員(表 4)。 

(四) 分區說明會場次計 15 場，規劃如下： 

區域 場次 1 場次 2 場次 3 

北區 臺北市、新北

市、基隆市、

宜蘭縣 

桃園市 新竹縣、新竹

市、苗栗縣 

西區 臺中市 南投縣  

南區 嘉義縣、臺南

市、高雄市 

霧台鄉、三地

門鄉、瑪家鄉、

泰武鄉、屏東

市、內埔鄉、潮

州鎮 

來義鄉、春日

鄉、獅子鄉、牡

丹鄉、滿洲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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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 區 ( 花

蓮) 

吉安鄉、秀林

鄉、花蓮市、

新城鄉、壽豐

鄉 

光復鄉、萬榮

鄉、鳳林鎮、豐

濱鄉 

瑞穗鄉、玉里

鎮、卓溪鄉、富

里鄉 

東 區 ( 台

東) 

卑南鄉、達仁

鄉、大武鄉、

太麻里鄉、金

峰鄉 

臺東市、池上

鄉、延平鄉、鹿

野鄉、海端鄉、

關山鎮 

長濱鄉、成功

鎮、東河鄉 

東 區 ( 蘭

嶼) 

蘭嶼   

 

二、 徵詢階段 

(一) 召開徵詢、研商會議或舉辦工作坊 

1. 由原轉會委員運用徵詢、研商會議及辦理工作坊等方

式，蒐集自治資訊、規劃該族自治事項，作為分流立法

推動原住民族自治之參據。 

2. 徵詢對象應尊重各族內部機制，並兼顧各族內部不同

性別、職業、地域、年齡、個人或團體等，以促進族人

參與。 

3. 該階段討論議題可參考（表 2），亦由原轉會委員依照

說明會彙整建議，及地區與族群等因素設定議題。 

(二) 邀請對象：由原轉會委員邀集原住民族人、團體代表、

地方(部落)意見領袖及專家學者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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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經費：總計新臺幣 2,785,400 元(詳如經費概算表) 

一、 說明階段：預計辦理 15 場，計 684,000 元。 

二、 徵詢階段：預計辦理 38 場，由原轉會 16 族及平埔族

委員召集，本會及相關之直轄市、縣（市）政府、鄉

（鎮、市、區）公所提供行政上協助，計 2,101,400

元。  

原住民族委員會「推動原住民族自治專案計畫」 

                     (單位-新臺幣元) 

壹、分區工作說明會階段 

項目 單價 單

位 

數量 小計 說明 

膳費 80 份 2,400 192,000 每場出席人數暫估 150人，各場

次工作人員暫估 10人，15場*10

人=150人。 

茶水 50 人 2,400 120,000 出席人數暫估 2,400人，各場次

工作人員暫估 10 人，15 場*10

人=100人。 

場地費 5,000 場 15 75,000 以公家機關場地為優先。 

印刷費 80 份 2,400 192,000 每份以 80元為上限。 

傳譯服務

費 

2,000 場 15 30,000 為落實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第

13條規定，參照法院特約通譯約

聘辦法第 13 條第 2 項所定支給

原則及說明會時長(約 2小時)，

編列族語司儀傳譯服務費，每場

次 1名，每名 2000元。 

雜支 5,000 場 15 75,000 酒精、口罩等基於防疫需求之用

品、桌盆花、文具等相關雜支。 

小計(A) 684,000 各項目得相互勻支。 

貳、原轉會委員徵詢階段 

住宿費 2,000 次 190 380,000 原轉會委員至外地與族群內部

溝通時，每日以2,000元為上限；

執行單位至距離機關 60 公里以

上協助委員召開意見徵詢會議

時，每場次得支應至多 4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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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之住宿費，每名以 2,000元

為上限。(1位原轉會委員+至多

4位工作人員)* 總場次暫估 38

場次*2,000元=340,000元。 

餐費 80 份 2,280 182,400 場次出席人數暫估 60 人，每人

每場次以 80 元為上限(離島除

外)。 

印刷費 50 份 2,280 114,000 總場次出席人數暫估 1,700人，

每人每場次以 50元為上限。 

意見訪談

徵詢費用 

500 人 2,280 1,140,000 每場次出席人數暫估 50 人，每

人每場次以 500 元為上限(含原

轉會委員) 

場地費 5,000 場 38 190,000 總場次暫估 38 場，每場次以

5,000元為上限，以公家機關場

地為優先。 

雜支 2,500 場 38 95,000 總場次暫估 38 場，含茶水、場

地布置及其他必要支出，每場次

以 2,500元為上限。 

小計(B) 2,101,400 各項目得相互勻支。 

總計(A+B) 2,785,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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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分工事項一覽表 

項目 分工機關 機關別 分工及應辦事項 

說明階段 

原 住民 族

委員會 

主辦 

機關 

1. 繕發開會通知單。 

2. 會議資料編印與寄送。 

3. 會議簽到及記錄撰寫。 

4. 媒體露出及新聞稿發布事宜。 

5. 發給交通費及各場次機關代訂

支出款項。 

6. 其他相關事項。 

直轄市、縣

（市）政府 

協辦 

機關 

1. 確認會議時間、地點並彙報出席

名冊。 

2. 準備會議設備（如投影機、麥克

風、電腦設備等）及膳食、茶水

代訂。 

3. 會議召開 5日前聯繫縣（市）議

員、各地方政府局（處）、鄉（鎮、

市、區）首長並調查出席狀況。 

4. 其他相關事項。 

徵詢階段 部 分直 轄

市、縣（市）

政府 

鄉（鎮、市、

區）公所 

協辦 

機關 

1. 協助宣傳本計畫活動並配合總

統府原住民族歷史正義委員會

委員所需協助。 

2. 協辦機關應調查並彙整原住民

傳統領袖、原住民團體或宗教

團體出席狀況並送交總統府原

住民族歷史正義委員會委員。 

3. 準備會議設備（如投影機、麥克

風、電腦設備等）及膳食、茶水

代訂。 

4. 會議召開 5 日前通知出席人員

並分送會議資料。 

5. 其他相關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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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說明及徵詢階段建議題一覽表 

建議議題一：行政區劃調整對於行政及立法機關影響 

1-1 行政區劃調整影響民代席次調整或減少? 

1-2 行政區劃調整導致不同族群間衝突產生 

1-3 行政區劃調整影響現有統籌分配稅款分配機制 

1-4 行政區劃調整對於現行體制影響(花東廢縣) 
 

建議議題二：原住民族自治現況概述 

2-1 目前台灣原住民族是否已達成自治? 

2-2 若是?你認知原住民族自治? 

2-3 若否?請舉例說明?哪面向需再強化? 
 

建議議題三：原住民族自治區設置概述 

3-1 原住民族自治區設置之必要性? 

3-2 若有?建議地點?模式(單一族別或 16族統一劃設) 

3-3 若無?建議推行模式? 
 

建議議題四：原住民族自治權限 

4-1 實行原住民族自治後其權限是否需再重新制定? 

4-2 若是?有那些自治權限是必要的? 

4-3 若否?有哪些需要再強化? 
 

建議議題五：原住民族自治組織 

5-1 原住民族自治政府設置必要性? 

5-2 若是?建議設置地點? 

5-3 若否?如何管理或實行原住民族自治? 
 

建議議題六：原住民族自治財政 

6-1 你認為實行原住民族自治後之財政預算規模? 

6-2 已足夠?那些預算為必須? 

6-3 不足?哪些項目可作為收入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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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參加人員名單 

原住民族委員會辦理「推動原住民族自治專案計畫」 

場次：○○都會區/○○鄉(鎮、市、區) 

參加人員名單 

壹、 協辦機關：○○市(縣)政府/○○鄉(鎮、市、區)公所 

貳、 承辦人：人名、電話、電子信箱 

參、 座談會參加人員名單 ※表格請自行增列 

一、 各地方政府局（處）一級主管 

序號 姓 名 單 位 名 稱 電 話 現 職 

1   09**-****** ○○局局長 

2     

3     

4     

 

二、 原住民族地區鄉(鎮、市、區)長 

序號 姓 名 單 位 名 稱 電 話 現 職 

1   09**-****** ○○鄉鄉長 

2     

3     

4     

 

三、 具原住民身分之直轄市、縣議員及鄉(鎮、市、區)民代表 

序號 姓 名 通 訊 地 址 電 話 現 職 

1   09**-****** ○○議員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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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書面意見表 

總統府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委員會 

推動原住民族自治專案計畫之書面意見表 

 

研提意見

單位 
 

研提意見

人員 
 

區域 □東區□西區□南區□北區□ 縣市別  

說明階段研提意見 

 

徵詢階段建議議題 

議題設定族群  □              族    □不特定族群 

 

備註：上開意見填寫完畢後交由本會同仁綜整。 

 


